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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民法典（二）：婚姻家庭编与继承编主要变化归纳与简评 

作者：陈汉 

2020 年 5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文简称“《民法典》”）正式表决通过，并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第五编为“婚姻家庭”，融合了现行的《婚姻法》、《收养法》及部分司法解释的内

容，第六编为“继承”，在主要内容上沿用了现行的《继承法》之内容。之所以称之为“典”，是因为《民

法典》无论在具体的内容上，还是从体系角度，都有着诸多值得关注之处。 

限于篇幅，本文将主要从企业家、高净值家庭的视角来分析相关立法的变化。 

一、婚姻家庭编的主要修订及评论 

婚姻关系是构成当代家庭的主要关系，几乎每一个个体都需要面对父母 — 子女关系，及夫妻关系。整

体而言，婚姻家庭编贯彻了本次《民法典》修订的主要精神，即不进行大的修订，注重与此前相关立法的衔

接。因此，对于夫妻财产制度、是否正式承认同居关系、是否承认同性伴侣等问题，都没有满足个别群体的

“期待”，整体修订保守。但在笔者看来，部分修订还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注重意思自治，赋予夫妻更多约定的空间。依据《民法典》第 464 条第 2 款之规定，“婚姻、收养、监

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

定。”本条立法改变了过去《合同法》所确定的“不适用”的僵化规定，赋予夫妻之间通过自主约定来确定

双方之间关于婚姻财产、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的空间。对于有着夫妻财产约定需求的群体来说，可以由专

业的律师协助其制定更符合其实际需求的婚前或者婚内协议，这应该说是一个利好。 

在婚姻登记方面，最重大的变化并不是关于“冷静期”的规定，而是关于“复婚”登记条款的变化。从

表述来看，现行《婚姻法》使用了“复婚登记”，而《民法典》则在第 1083 条使用了“重新进行登记结婚”

的表述。在过去的司法审判实践中，因为限购等原因而进行“离婚”然后短期内再次“复婚”这样的技术性

安排，往往会带来婚姻财产的效力到底从第一次婚姻起算还是第二次起算的争议。因为在过去部分法院的认

识中，“复婚”意味着再回到从前的婚姻。本次修订舍弃了“复婚”的表述。当然，立法中还保留了“恢复”

这样的不清晰之处。因此，建议因为技术性原因（限购等）而需要离婚再结婚的，不仅在第一次离婚的时候

要明确财产归属，并且要做好万一无法再次结婚的安排；更重要的是，应当在再次结婚的时候，明确“婚前”

及“婚后”财产的归属，避免未来发生不愉快。 

汉坤法律评述 

2020年 6月 2日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香港 



 

2 

www.hankunlaw.com 

在婚姻财产方面，主要的“新”内容是确定了“投资的收益”属于推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其实这只是过

去司法解释内容的一个升级。同样在夫妻共同债务方面，也是“升格”了较新的司法解释，即明确了“共债

共签”为原则，共同生产经营所负债务推定为例外的规则。因此，对于企业家、贷款（对赌条款下投资）给

企业家的投资机构，需要更清晰的证据/法律文件来支撑并确定到底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关于离婚的确定性，《民法典》有了更清晰的规定，即“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

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本条规定，相对于过去实践中一方死活不肯离婚的情况，

有了更明确的态度，也给了当事人一个更加明确的预期。 

此外，相比过去的规定，婚姻家庭编在多处贯彻了“诚信原则”：例如在婚前隐瞒重大疾病的情形，将

构成婚姻被撤销的法定事由。再如，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

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诚信原则不仅仅是民

法总则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将诚信原则不仅仅作为宣传的口号，更作为课

以消极后果与责任的司法裁判规则，是整个《民法典》进步的体现之一。 

二、继承编的主要修订及评论 

相较于婚姻家庭编相对分散的修订，继承编的主要修订之处则显得较为集中：主要是关于遗嘱形式与遗

产管理人这两个方面。 

在遗嘱形式方面，具体又体现在“取消”了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及承认打印遗嘱两个方面。公证遗嘱在

过去的实践中，确实存在着僵化的一面，即无法用其他遗嘱来变更公证遗嘱，但是预约公证遗嘱又可能存在

着较大的不便利性。但公证遗嘱依然是一个值得肯定且推荐的遗嘱形式。首先，公证处在过去几十年积累了

丰富的遗嘱形式审查的能力，这些经验对于避免遗嘱效力瑕疵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公证处有着其他主体

（无论是家人还是律师事务所）无法比拟的遗嘱保管体系。当然，由于公证处收费依然非市场化，公证员往

往没有动力去为超高净值家庭或者企业家设计一个特别个性化的遗嘱。因此，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是由专业

律师特别是熟悉公司股权、公司治理与财富传承的律师去制定一个个性化的遗嘱方案，最终以公证遗嘱的形

式签署。 

打印遗嘱获得承认，不仅仅终结了过去司法实践中类案不同判的现象，同时也赋予了一种新的可能。打

印遗嘱适用的主要还是普通资产状况的群体，对于企业家等超高净值家庭来说，打印遗嘱不是一个最佳选

择，因为被假冒的可能性并不低。感谢当代影音技术的便利性，全程录像、多处存储的打印遗嘱，才能有更

高的安全性。 

另一个拭目以待的新制度，则是关于遗产管理人的必要性的规定。这可能反映了改革开放 40 多年人民

群众积累了丰厚的家庭财富的社会现实，今日之继承不再是简单的物品交接与分配了。继承，特别是企业家

的继承，往往会涉及到合作伙伴（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债权债务人、不同亲密关系的继承人等，如果没有

遗产管理人则可能陷入先到先得的丛林规则状态。因此，遗产管理人的角色，为企业家及其他超高净值家庭

的继承，特别是企业的安稳过渡，将产生重要影响。 

在遗嘱内容方面，《民法典》重申了《信托法》已经明确了的“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的规定。

此项规定也反映了立法者对财富传承的模式中“信托”方式的认可，但“依法”的措辞，可能更指向了《信

托法》。遗憾的是，现行《信托法》对遗嘱信托规定过于原则性，作为单方法律行为的遗嘱在信托层面的贡

献，还有待于实践去探索，笔者认为谨慎乐观中不能过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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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家庭是个人存在的首要样态，家庭也是积累财富的重要场所，家庭更是财富传承的主要载体。《民法典》

充分反映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人民群众积累了诸多社会财富的社会现实，《民法典》也赋予不同群体在财富

归属与财富传承中更多可能选择。以企业家为代表的高净值群体，在进入《民法典》时代之后将有现实的更

多选择；更多的选择也意味着更需要专业技术性来判断、选择，并最终落实到具有可执行性的法律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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